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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技术工作管理办法
计划生育技术工作管理办法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卫生部令第２６号发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提高计划生育技术工作质量，保护育龄男女的健康，维护计划生育技术工作的正常秩序，依据我国的人口政策和部门的职能分工，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计划生育技术工作管理，是指对提供节制生育技术服务的部门和单位的管理与监督。

第三条 实施计划生育技术工作要以预防为主，避孕为主，推广综合节育措施。

第四条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主管计划生育技术管理工作，负责国家计划生育技术标准和法规的制定，技术质量的监督检查。

第五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所有从事计划生育技术工作的部门和单位。

第二章　机构和人员管理
第六条 县及县以上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主管所辖区内的计划生育技术质量监督检查工作。

第七条 凡从事计划生育手术的单位及其人员，必须经县及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的审查、考核批准，方可施术。施术单位及其人员的资格审查，每三年一次。

第八条 凡申请开展和已经开展计划生育手术的单位，必须符合《计划生育手术单位的房屋、装备、人员配备标准》，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审核批准，获得“计划生育手术许可证”后，方可开展手术。被批准的施术单位，应建立手术质量自我监督机制。

省级妇幼保健院或计划生育技术指导所（京、津、沪）应成为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生育技术工作的指导中心，在本辖区内承担下列任务：

（一）负责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和人员培训；

（二）接受同级卫生行政部门委托，负责起草有关技术工作规范、标准和要求及颁行后的组织实施；

（三）负责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承担转诊、会诊、疑难手术及并发证的诊治任务；

（四）负责计划生育技术的统计、分析、上报和反馈，并为同级卫生行政部门提供决策的依据。

（五）负责计划生育、优生优育方面的健康教育及教材的制作。

（六）对计划生育技术存在的主要问题，开展有针对性的科学研究及适宜技术的推广工作。

第九条 准备开展计划生育手术的单位，须向县及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合格者方可开展手术。卫生行政部门要在两个月内进行审核。

第十条 市（地）妇幼保健院、所或计划生育技术指导所，应承担辖区内的下列任务：

（一）承担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和技术指导；

（二）计划生育技术人员的培训与考核；

（三）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的防治；

（四）高危、疑难手术的诊断、治疗；

（五）推广计划生育适宜技术；

（六）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信息统计与上报；

（七）开展计划生育的健康教育。

第十一条 被批准开展计划生育手术的县级妇幼保健或医疗单位应完成下列任务：

（一）承担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及咨询；

（二）承担乡村两级计划生育技术人员的培训；

（三）在市（地）级妇幼保健机构指导下，推广应用计划生育适宜技术；

（四）承担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统计与上报工作；

（五）定期向卫生行政部门报告计划生育技术工作情况；

（六）开展计划生育健康教育；

（七）对乡级手术单位进行技术指导。

第十二条 被批准开展计划生育手术的乡（镇）级单位，可开展下列工作：

（一）放置宫内节育器；

（二）取出宫内节育器；

（三）孕十周以内的人工流产手术；

（四）计划生育技术咨询、节育知识的宣传教育；

（五）负责村级节育技术人员的技术指导；

（六）有条件的可开展输卵管，输精管绝育术；

（七）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登记汇总。

第十三条 村民委员会、街道居民委员会及各类卫生室指导育龄人群落实节育措施，不得开展任何计划生育手术。

第十四条 具有以下资格人员，经县及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审查或考核合格者，方可在认定合格的单位里独立的实行计划生育手术。

（一）医学专科及本科毕业从事节育技术工作半年以上者。

（二）医学中专毕业，从事节育技术工作一年以上者。

（三）县卫校毕业或在边远地区无医学专业学历，但经县及县以上卫生部门或计划生育部门组织的专业培训半年以上，且从事计划生育技术工作一年以上者。

（四）非妇产科、计划生育技术专科，但具有医士及其以上职称的兼职从事计划生育技术工作累计一年以上者。

（五）妇产科、泌尿外科主治医师以上的专业技术人员，可免予考核。

第十五条 具有第十四条资格的人员由个人提出申请，经所在单位同意，上报当地县及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应在三个月内进行审查、考核，合格者，颁发“计划生育手术合格证”。

《计划生育手术人员考核管理细则》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结合当地情况自行制定。

第十六条 计划生育手术考核不合格和未经考核审查的以及个体开业医不得开展计划生育手术。

第十七条 县及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应成立计划生育技术指导组，其主要任务是：

（一）参加计划生育手术疑难病症和危重病例的会诊、抢救。

（二）组织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的鉴定和死亡评审。

（三）对计划生育手术人员进行资格审定和技术考评。

（四）对当地的计划生育技术工作进行咨询、指导。

第三章　计划生育技术管理
第十八条 开展计划生育技术工作的单位要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技术标准和各项规章制度与法规。

第十九条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建立计划生育手术统计和死亡审评报告制度。

（一）因计划生育手术发生死亡时，手术单位要及时上报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并在一个月内逐级上报卫生部妇幼司。

（二）计划生育手术统计应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凡开展计划生育手术的单位，必须定期向当地卫生行政部门上报计划生育技术统计资料。
第二十条 县及县以上的计划生育技术指导组，根据卫生部制定的《男女性节育手术并发症诊断标准》负责所辖区的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的鉴定工作，当地难以确诊的，可转上一级计划生育技术指导组鉴定。

省级计划生育技术指导组的技术鉴定为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的终结鉴定。

第二十一条 凡用于计划生育的药品及含药用具，必须执行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

第二十二条 推广应用计划生育新技术，要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新技术推广应用管理办法》。计划生育新技术应用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三条 县及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行使计划生育技术工作管理监督权。

第二十四条 开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单位和技术人员具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县及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可以根据情况分别给予批评、警告、停业整顿，以至送交司法部门依法给予刑事处罚。

（一）未获得计划生育手术许可，擅自开展手术的单位和个人；

（二）超越批准的计划生育手术范围的；

（三）不执行《节育手术常规》的；

（四）未经科研成果鉴定，擅自推广或未经卫生行政部门批准而应用“新技术”，“新方法”。

（五）未获计划生育手术许可，擅自开展手术，造成受术者死亡和伤残的。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可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六条 凡开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所需的业务费和装备费等，应纳入国家和各级地方财政预算。

第二十七条 现行的有关规定或实施办法如与本办法有抵触的，从本办法颁行之日起，应以本办法为准。原卫生部一九八三年七月颁布实施的《计划生育技术管理工作条例（试行）》自本办法生效之日起废止。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从发布之日起执行，卫生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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